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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汇添富公益基金会薪酬制度 

 

第一条  为了加强上海汇添富公益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金会”）的薪酬管理，根据《基金

会管理条例》、《上海汇添富公益基金会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制度。 

 

第二条  薪酬综述 

1） 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开支控制在规定的比例内，不变

相分配基金会的财产。其中：工作人员平均工资薪金水平不得超过上年度税务登记

所在地人均工资水平的两倍，工作人员福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 

2） 因岗而异：薪酬体现不同岗位在决策责任、影响范围、资格要求等方面的特性。 

3） 因人因绩效而异：薪金与业绩、能力等挂钩。 

4） 薪酬保密：薪酬属于个人隐私，任何员工不得公开或私下询问、议论其他员工的薪

酬。 

 

第三条  薪酬构成 

1） 员工收入包括固定薪资和浮动薪资两部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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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） 按政府规定基金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，个人须承担的部分从每月薪金中扣除。 

3） 个人所得应缴纳所得税，由基金会代扣代缴。 

 

第四条  发薪日期和支付方式基金会按员工的实际工作天数支付薪金，付薪日为每月 5日（但

因银行等非基金会主观因素而造成付薪延误的情况除外），支付上一个自然月的薪金。若付

薪日遇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提前相应时日发放。 

 

第五条  基金会根据市场价值变化和个人业绩进行薪金调整。 

 

第六条  特殊期间的薪金给付 

1） 工伤员工在工伤医疗期内的薪金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。 

2） 员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，需要停止工作治疗时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享有医疗期。 

3） 员工在工作时间办理私人事务，需经基金会批准。事假需提前 1 天提出申请，事假

期间扣除所有固定薪资和浮动薪资。 

 

第七条  福利 

1） 国家法定节假日期间员工放假，期间照常支付薪金。 

2） 员工可享受的带薪假期，包括：年休假、婚假、丧假、带薪病假、生育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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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） 基金会按当地政府规定为员工办理基本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，并承担基金会应缴

纳部分，个人应缴纳部分由基金会从员工薪金中扣除并代缴。基本社会保险具体包

括基本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、生育保险等，具体缴交比

例依基金会所在地社会保险政策执行。 

4） 工伤医疗期的医疗费用按照国家政策，主要由社会统筹的工伤医疗保险承担。  

5） 所有员工都可享受基金会提供的商业保险。 

 

第八条  本制度版本为第 1 版，自 2011 年 3 月 19 日起实施，自新版颁布后自动失效。 

 

第九条  本制度解释权归基金会所有。 


